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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

2015年第一季度
1
审判运行态势分析报告 

 

一  收结案情况 

2014 年 12 月 1日至 2015 月 3月 31 日，全院共受理各类案

件 2080件
2
。其中，旧存 362件;新收 1718件，同比上升 20.39%；

审执结1115件，同比下降32.05%；未结965件，同比上升24.35%；

结案率 53.61%,同比下降 14.28个百分点
3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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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1  全院收结案情况对比图

2015年一季度 362 1718 1115 965 2080

2014年一季度 990 1427 1641 776 2417

旧存 新收 已结 未结  总受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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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刑事一审、二审、再审、减刑假释案件受案为 558 件。其

中，旧存 43 件；新收 515 件,同比上升 42.66%；结案 448 件，

同比下降 28.20%；结案率为 80.29%，同比下降 12.02 个百分点。

4
 

民事一审、二审、再审、破产、特别程序案件受案为 995

件。其中，旧存 185 件；新收 810 件,同比上升 12.66%；结案

472 件，同比下降 30.59%；结案率为 47.44%，同比下降 11.85

个百分点。
5
 

行政一审、二审、再审案件受案为 83 件。其中，旧存 29

件；新收 54件,同比下降 0.12%；结案 33 件，同比下降 17.5%；

结案率为 39.76%，同比下降 30.42 个百分点。
6
 

赔偿案件受案为 3 件。其中，新收 3 件, 同比上升 50%；结

案 3 件，同比上升 50%；结案率为 100%，同比上升 33.33 个百

分点。
7
 

普通执行、非诉执行、执行复议、执行异议案件受案为 299

件。其中，新收 203 件，同比上升 24.54%；执结 56件，同比下

降 74.66%；结案率为 18.73%，同比下降 41.82个百分点。
8
 

申诉、申请再审案件受案为 142 件。其中，旧存 9 件；新收

133 件,同比下降 4.72%；结案 103 件，同比上升 39.19%；结案

率为 72.54%，同比上升 28.75 个百分点。其中，刑事申诉案件

受理 39 件，同比上升 11.43%；民事申请案件受理 81 件，同比

上升 30.77%；行政申诉案件受理 15 件，同比下降 6.25%；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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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诉案件受理 7件，同比增加 6件。
9
 

   未结案件 965 件。其中，刑事案件未结 110 件，同比上升

111.5%；民事案件未结 523件，同比上升 9.87%；行政案件未结

50 件，同比上升 33 件；赔偿案件未结 0件，同比减少 1件；执

行案件未结 243 件，同比上升 68.75%；申诉、申请再审案件未

结 39 件，同比下降 58.95%。 

图表2 未结案件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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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一季度 110 523 50 0 243 39

2014年一季度 52 476 17 1 144 95

刑事 民事 行政 赔偿 执行 申诉

 

二  案件质量效果情况 

1.被省院发回重审案件同比增加，被省高院指令再审案件

同比减少。2015年一季度中院被省高院发回重审案件 14件，比

去年同期增加 12件，其中 10件原审庭室为民二庭，3件原审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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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为刑一庭，1件原审庭室为审监一庭；一季度被省高院指令再

审案件 8 件，比去年同期减少 8 件，其中 5 件原审庭室为民一

庭，1 件原审庭室为民二庭，1 件原审庭室为民三庭，1 件原审

庭室为行政庭。 

2.上诉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。2015 年一季度对中院一审案

件不服上诉至省高院案件 41 件，比去年同期减少 3 件。其中 21

件原审庭室为民二庭，16 件原审庭室为刑一庭，3 件原审庭室

为立案一庭，1件原审庭室为审监一庭。 

3、通过审查监督程序决定本院案件进入再审程序案件比去

年同期升高。2015 年一季度本院决定进再审案件 8 件，比去年

同期增加 3件。其中 5件原审庭室为民一庭，2件原审庭室为民

三庭，1件原审庭室为刑二庭。 

4、申诉案件数比去年同期大幅提高。2015 年一季度向本

院、省院申诉的本院案件数为 165 件，比去年同期增加 39件。

其中向本院申诉的本院案件为 51 件，比去年同期减少 20 件，

向省院申诉的本院案件为 114件，比去年同期增加 59 件。 

5、被本院发改的已生效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。2015 年一

季度被本院发改的本院已生效案件为 6 件，比去年同期减少 4

件。其中 4件原审庭室为民一庭，2 件原审庭室为民三庭。 

6、执行局执行处第一季度实际执行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。

10
执行局执行处第一季度实际执行案件 6件，比去年同期减少 15

件。其中执行完毕案件 6 件，比去年同期减少 14件，和解并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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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完毕案件 0件，比去年同期减少 1 件。 

7、民事调撤案件数比去年同期下降。2015 年第一季度民

事调解、撤诉、按撤诉处理案件 30 件，为去年同期的 14.28%。

11
其中，调解结案 4 件，为去年同期的 11.11%；按撤诉处理、驳

回上诉、撤回申诉申请再审案件 15 件，撤诉案件 11 件，为去

年同期的 6.67%，。 

8、2015 年第一季度无行政撤诉案件。
12
 

三  审判效率情况 

1、结案情况。2015 年一季度,全院新收案件同比增加 291

件,增幅为 20.39%；在新收案件明显增加的情况下，结案数量减

少，同比减少 526 件,降幅为 32.05%,结案率为 53.61%,同比下

降 14.28 个百分点。 

2、案件平均审理时间情况。
13
一季度所有已结案件平均审

理天数为 41.6天，其中，刑事一审 56.4天，刑事二审 35.7天，

减刑假释、刑事再审 28.1天；民事一审 103.6天，民事二审 59.7

天，民事再审 52.2 天，民事其他
14
案件 20.0天；行政一审 33.1

天，行政二审 57.3 天；赔偿案件 65.0天；普通执行案件 78.9

天，执行异议复议案件 71.5 天；申诉申请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

41.6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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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本文所指第一季度为 2014年 12月 1日至 2015年 3月 31日。 

2  无特殊说明，数据来源于数字法院业务应用系统. 

3  去年同期受理案件 2417件，新收 1427件，审执结 1641件，未结 776件，结案率 67.89%. 

4  去年同期刑事各类案件新收 361件，审结 624件，未结 52件，结案率 92.31% 

5  去年同期民事各类案件新收 719件，审结 680件，未结 476件，结案率 59.29% 

6  去年同期行政各类案件新收 55件，审结 40件，未结 17件，结案率 70.18% 

7  去年同期赔偿案件新收 2件，审结 2件，未结 1 件，结案率 66.67% 

8  去年同期各类执行案件新收 163件，执结 221件，未结 144件，结案率 60.55%。 
 

 

 

 

9  去年同期申诉、申请再审案件新收 127件，审结 74件，未结 95件，结案率 43.79%。其中刑

事申诉案件受理 35件，民事申诉案件受理 117件，行政申诉案件受理 16件，执行申诉案件

受理 1件。 

10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2011年出版的《人民法院案件评估体系理解与应用》第 206页，将实际

执行案件修改为：实际执行案件=执行完毕+和解并履行完毕。 

11  2014年同期民事调解、撤诉、按撤诉处理结案 209件，其中调解结案 43件，撤诉 165件，

按撤诉处理 1件。 

12  2014年同期行政撤诉案件 4件。 

13  指法律规定案件审理时间，审理天数=结案日期-立案日期-扣除天数。 

14  指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、裁定案件。 


